申请复核函

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
我司在2022年度第一次房地产估价报告质量评审中，被抽中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04号1号楼13层13-1305号（评估编号为康正评字2022-1-0029-F01SFZC6号）报告。
在综合评分意见中，专家多处提及报告“未按《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根据《关于印发〈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中房学〔2021〕37号]第二条“本意见适用于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的房地产估价活动”。
根据附件中的《鉴定评估委托书》，本项目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综合审批庭委托的项目，案由为共有物分割纠纷。并非由执行庭委托的执行案件，也并非用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
[bookmark: _GoBack]因此，我司认为本项目不适用《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相关规定。
特此提出复核申请。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6日
